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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49/2021_2022__E6_A1_88_

E4_BE_8B_EF_BC_9A_E6_c56_449931.htm 第一条 为了提高教

育资金的使用效益，加强对基本建设和修缮工程的管理，依

据教育部教财（2000）16号文和省教育厅的有关规定，结合

我校具体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学校对各种资金来源的

建设工程、修缮工程项目均应进行审计。修缮（装饰）工程

项目审计的资金起点为３千元。 第三条 建设工程、立项的修

缮工程项目，委托有资质的社会审计组织实施审计，具体委

托事项由校审计室办理：基建办初审后将送审材料及材料清

单送校审计室，由校审计室送审。其委托费用按照财政部《

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若干规定》列入建设成本。 第四条 非立项

的修缮工程竣工决算审计：三千至一万元的项目由校审计室

或总务处、基建办等具有审核能力的部门审计； 一万元以上

的项目实行二审制， 先由主办单位进行工程决算初审（主办

单位审计力量不足时，可请有审核能力的有关部门协助），

经审核人员和主办单位领导签章后，再由校审计室进行复核

审计。 必要时可根据具体情况委托社会审计组织审计。 第五

条 施工队伍的企业级别和具有常驻机构，是施工质量和追究

经济责任的技术保证和组织保证。具有四级（含四级） 以上

资质证书和取费级别证书的建筑施工企业且具有常设机构和

常年住址的施工队伍， 经对其企业证件、资质、信誉、实力

进行审查， 经施工队伍选定工作小组议标或招标选定的施工

企业， 才能进入我校承接施工业务，并不得将业务另行转包

。 第六条 基建办向审计室报送基建工程项目计划，包括：工



程项目名称、工程结构类型、建筑面积、开工与竣工日期、

预算投资等。 校内修缮项目一经确定， 主办单位应向审计室

报送“福建医科大学修缮工程项目申报表”。 第七条 修缮工

程若有议价项目，应由主办单位、使用单位与施工单位商定

合理的单价。工程竣工后，施工单位编制的工程竣工决算必

须经主办单位、使用单位对其议价项目的单价进行审核、签

章。 第八条 主办单位应加强施工现场监督，其审核人员对施

工单位编制的工程竣工决算的审核内容包括： 1．工程竣工

验收手续是否完备（包括使用单位验收签字）； 2．决算书

中各种计费项目是否与设计图纸相符； 3．决算书中各分项

项目及工程量是否属实、正确，审核人员对各分项项目及工

程量进行现场审核时，可请使用单位、审计人员共同参加；

4．决算书中各项定额、取费项目和费率是否符合有关规定标

准，是否符合合同要求，计费是否正确； 5．材料、设备购

进数量是否属实，价格是否合理，手续是否齐备，是否符合

学校有关规定。 第九条 对建设工程、修缮工程项目的审计应

包括以下内容： 1．建设资金来源的合规性； 建设工程、 修

缮工程项目开工前基本建设程序执行情况和工程项目建设规

模、投资批准情况；建设工程、修缮工程项目经济合同内容

的有效性、真实性。 2．建设工程、修缮工程项目预算（概

算）执行情况及变更内容、 变更程序的合法性、合规性； 材

料设备的采购；隐蔽工程的验收； 工程项目经济合同履行情

况； 工程项目成本及相关财务收支核算的真实性、合法性。

3．建设工程、修缮工程项目竣工决算报表和有关监理报告及

竣工决算报表编制依据的真实性、合法性。 4．校审计室应

定期对学校基建财务进行审计，了解基建资金的筹集、使用



、管理情况。 第十条 工程施工应严格按设计图纸进行，若需

变动，应按程序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一条 建设工程竣工，土

建部分由福州市质检站、监理单位验收，消防部分由福州市

公安消防部门或省消防部门验收。修缮工程竣工，主办单位

应召集本部门审核人员、使用单位、监察审计部门共同参加

验收。 第十二条 基本建设和第二条所列的修缮工程项目未经

审计不得办理财务结算手续，预付项目工程款应留足尾款。 

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校审计室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

文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